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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促進進駐企業培育成效

及提高閒置培育室使用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中心受理申請進駐之資格及程序如下： 

(一)申請資格 

1.育成企業：凡於中華民國境內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其技術、產品或服

務具創新性者，均可提出請。 

2.新創團隊：凡經由本中心輔導，參與校內外各項創業競賽獲奬，或經由本中心或

其他育成聯盟學校評估，該新創團隊之技術、產品或創新服務具發展潛力而具名

推薦者。 

3.本校研究發展中心：經本校核准設立之研究發展中心者。 

(二)申請應備文件如下： 

1.育成企業 

(1)進駐申請書。(附件一) 

(2)進駐營運計畫書。(附件三) 

(3)進駐同意審查書。(附件四) 

(4)企業與本中心合作備忘錄。(附件五) 

(5)公司合法設立文件。 

(6)最近一年之營業人銷售稅額申報書。 

(7)最近一個月之勞工保險局保險費繳費單。 

(8)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2.新創團隊 

(1)進駐申請書。(附件二) 

(2)個人身分證及學經歷證明影本。 

(3)進駐營運計畫書。(附件三) 

(4)進駐同意審查書。(附件四) 

(5)創業競賽參賽證明或育成機構推薦函。 

(6)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3.本校研究發展中心：經校長核示同意進駐育成中心之公文。 

(三)審查程序 

1.本中心對育成企業或新創團隊(以下合稱申請單位)提供之進駐申請文件進行初步

查驗。本校研究發展中心於完成本校之公文簽核，並經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評議委

員會通過後，即已完成進駐審查。 

2.申請單位由本中心籌組之進駐審查委員會進行申請進駐或覆審之審查。 

3.申請單位經審查後核准申請單位進駐本中心場域，將以書面通知申請單位。申請

單位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完成簽署進駐合約。申請單位未於期限內完成簽署進



駐合約，視為放棄進駐申請。 

4.經審查委員會決議核駁申請單位之進駐申請，申請單位得接到書面通知後1個月

內向本中心以書面提出覆審，以一次為限。 

(四)進駐審查委員會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由本中心主任、專案經理等組成，得依申請

案內容，另由研發長邀請專家學者一至三位擔任審查委員。 

三、進駐企業之輔導項目 

    本中心提供相關專業諮詢，由申請單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四、進駐期程、空間及進駐期間權利義務 

(一)進駐期程 

1.申請單位之進駐合約期滿得續約，並應於進駐合約到期日前2個月提出書面展延

申請，經進駐審查委員會決議同意，申請單位之進駐期間最長得以進駐期程之年

限為限。 

2.申請單位若無意願續約，應於進駐合約到期日前2個月以書面通知本中心。 

3.育成企業進駐本中心場域，進駐期程以3年為原則，經進駐審查委員會決議，得

另延長3年。 

4.新創團隊進駐本中心場域，進駐期程以2年為原則，經進駐審查委員會決議，得

另延長1年。 

5.本校研究發展中心之進駐期程，依本校核准進駐育成中心之公文所示之進駐期間

為限。本校研究發展中心進駐本中心培育室最多以3間培育室為原則。 

(二)申請單位得申請使用本中心之創客空間、藍色空間。申請單位有需要使用本中心會

議室，本中心應依「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會議室借用暨收費要

點」辦理。 

(三)申請單位有下列情事發生時，本中心得與其中止進駐合約並限期遷離本中心場域： 

1.申請單位未繳納應繳納之費用，經本中心書面通知限期繳納，而仍未在期限內繳

納者。 

2.申請單位無法配合本中心提供例行性報表，包括但不限於財務營業報表、勞健保

繳費單等。 

3.申請單位無意願進駐。申請單位應於遷離日前1個月以書面通知本中心。 

4.申請單位違反本校之管理規定者。 

5.申請單位違反其他重大事項。 

五、進駐作業及管理 

(一)申請單位於進駐合約簽署後，進駐本中心場域前，應繳納進駐費用及押金。於進駐

期間之始日前2日，申請單位未繳納者，視為放棄進駐。本校研究發展中心進駐期

間，應支付進駐本中心培育室之場地費用。 

(二)本要點所稱之管理，其項目或內容包括進駐人員及場所管理及公共設施管理，由本

中心負責管理。 

(三)進駐人員及場所管理 

1.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中心之人員應遵守本中心門禁及空間管理等相關規定。 

2.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中心於欲變更本中心場域之管線配置或空間配置，應事

先經本中心同意。 

3.本中心所提供進駐場所之辦公事務設備，於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中心不再使

用或遷離本中心場域時，應將設備回復原狀並返還。 



4.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中心之事業廢棄物，應由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中心依廢

棄物清理之相關法律規定負責清運處理。 

5.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中心進駐期間應遵守本校相關管理規定。 

(四)公共設施管理 

 公共設施之使用，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中心應盡善良管理人責任，並依各設施

使用注意事項使用之。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之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法令或本校之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